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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 州 大 学 医 学 部

基础医学与生物科学学院 

  

基生字（2017）7 号
 

 

基础医学与生物科学学院科研机构管理细则（试行） 

为加强和规范我院科研机构的管理，提升科学研究能力和学术水

平，发挥科研机构在科学研究、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和学术交流等方

面的积极作用，根据《苏州大学科研机构管理条例（自然科学类）》

（苏大科[2011]12 号）等相关文件精神，结合本院实际，特制定本

细则。 

一、科研机构的基本组织形式 

本细则所指科研机构指挂靠我院的非实体性校级科研机构及医

学部下设科研机构。 

二、科研机构的职能与任务 

科研机构的研究工作要根据社会经济、文化发展需要和学院实际

出发，要与学科建设、队伍建设和人才培养紧密结合，要在科技成果

转化、产业化与提高经济效益方面做出贡献。 

三、成立科研机构的基本条件 

1. 有明确的研究方向和中长期建设规划。 

2. 有较为稳定的科研项目和经费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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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有造诣较深的学术带头人和合理的学术梯队。 

4. 负责人具有较高的知名度并具有较强的组织协调能力和管理

能力。 

四、成立科研机构的申请与审批 

1. 申请新建科研机构的学系，填写《苏州大学校内科研机构立

项申请表》。 

2. 学院根据学系所提供的申报材料进行审核，必要时组织有关

专家对申请成立的科研机构进行可行性认证。 

3. 如同意学系申请，根据审核、认证结果，向学部或学校提交

成立科研机构的申请。 

五、科研机构的管理与评估 

1. 科研机构实行动态管理，采用“定期或不定期评估、不合格

淘汰”的原则，对评估不合格的科研机构，要求其进行整改；整改后

仍达不到要求的，评估结果报学校及医学部备案，或建议撤销。 

2. 每年对科研机构进行一次检查，科研机构每年年终提交年度

总结；核心成员三年累计新增科研经费非实体性校级科研机构到账应

不少于 100 万、学部级原则上应不少于 50万。 

3. 对科研机构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学科建设及社会服务等

方面进行综合评估，考察科研机构的实际运作情况。 

六、科研机构所长和副所长任职条件 

1. 有较高的思想政治素质，公道正派，有很强的服务意识和团

队协作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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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有较强的组织领导能力，并具有较好的教学和科研水平。 

3. 原则上所长应具有教授专业技术职称，副所长应具有副教授

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 

4. 所长与副所长每届任期三年。 

七、所长和副所长岗位职责 

1. 所长负责科研机构建设与规划，使该机构具有一定的社会影

响力和良好的社会声誉。 

2. 所长协助学院落实与本专业相关的专业建设。 

3. 所长和副所长负责落实学院指定的其他工作任务。 

4. 副所长协助所长工作。 

八、换届聘任工作程序 

1. 由现任所长负责召集研究机构换届工作会议，推荐下届所长

候选人。参会教师人数超过本研究所教师总人数的三分之二时，会议

方可举行。 

2. 各研究机构通过民主投票产生推荐所长人选，副所长由所长

提名推荐。 

3. 被推荐所长、副所长由学院党政联席会议审核确认后聘任并

报备相关部门。 

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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